建筑垃圾处置核准（运输）
申请表













申请单位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说 明

[bookmark: OLE_LINK4]1.申请从事城市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，应提供：《建筑垃圾处置核准（运输）申请表》一式3份、附件材料1份。附件材料包括：
（一）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；
（二）道路运输许可证（道路运输证）、车辆行驶证原件及复印件，车辆年度检验合格证明及交强险证明；
（三）运输车辆安装GPS卫星定位系统装置文书及密闭性能检验合格文书；
（四）固定办公场所及车辆停放场所相关证明材料（产权或使用权证明），运输车辆运营、安全、质量、保养、行政管理制度等日常管理制度：
（五）其他相关材料。
2.《和静县建筑垃圾经营性运输申请表》可向和静县住建局免费索取，也可自行下载打印。
3.有关问题可询问和静县住建局（城市综合执法办公室）。


	申请人基本信息

	公司名称
	

	住    所
	
	车辆停放场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营业执照
	
	道路运输许可证
	

	运输车辆情况

	序号
	车牌号码
	行驶证号
	道路运输证
	荷载吨位（吨）
	有无全密闭盖装置
	颜色
	有无定位系统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表格不够，可另附表填写。
声明：我声明本表及其它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，我知悉如此表中有故意填写的虚假信息，我取得的《和静县城市建筑垃圾经营性运输登记证》将被吊销。
我承诺我将遵守《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法定代表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日期：  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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